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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4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11-059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连重工”）向大连

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工·起重”或“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

买其持有的除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之

外的装备制造业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合称“标的资产”）交易事宜于近期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核准，详细情况相见（证监许可【2011】1884

号）《关于核准大连华锐重工铸钢股份有限公司向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及《大连华锐重工铸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公司接到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及时开展了标的资产过户工作。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产为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拥

有的除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之外的装

备制造业经营性资产和负债。经协商一致，本公司和重工·起重集团标的资产的交

割日确定为2011年12月19日，交割审计基准日确定为2011年11月30日。利安达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资产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利安达专字[2011]第1666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2011年12月19日，公司与重工·起重集团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认书》，

双方确认，自交割日零时起，标的资产即由大连重工实际控制并占有，与标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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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业务由大连重工承接，并由大连重工享有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

和利益，并承担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资产购买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1、资产交接情况  

（1）流动资产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认书》及《审计报告》，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公

司标的资产中的流动资产账面价值合计4,753,348,437.27元，其中货币资金

217,317,317.91元，应收票据934,530,959.36元，应收账款787,770,759.59元，预

付款项252,505,692.60元，应收利息1,368,315.00元，其他应收款2,034,022,453.23

元，存货525,832,939.58元。  

本公司于交割日取得上述流动资产的所有权。  

（2）非流动资产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认书》及《审计报告》，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标

的资产中的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合计2,553,512,219.19元，具体情况如下： 

①持有至到期投资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认书》及《审计报告》，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本

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持有至到期投资账面价值为165,000,000.00元。  

本公司已于交割日取得上述持有至到期投资。  

②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认书》及《审计报告》，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本

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958,226,622.91元。基本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本次重组前重

工起重集团出

资额 

本次重组前重工

起重集团持股比

例 

1.  大连华锐重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7,500 7,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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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连华锐重工焦炉车辆设备有

限公司 
7,500 7,500 100% 

3.  
大连华锐重工冶金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2,000 2,000 100% 

4.  
大连华锐重工特种备件制造有

限公司 
2,000 2,000 100% 

5.  
大连华锐特种传动设备有限公

司 
2,000 2,000 100% 

6.  
大连华锐重工数控设备有限公

司 
500 500 100% 

7.  
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

司 
5,000 5,000 100% 

8.  
大连重工·起重技术开发中心（德

国）有限公司 
150 万欧元 150 万欧元 100% 

9.  大连华锐船用曲轴有限公司 20,100 14,200 70.65% 

10.  大连华锐股份有限公司 10,368 10,335.5 99.69% 

11.  大连国通电气有限公司 5,000 1,625 32.5% 

12.  大连华锐重工推进器有限公司 25,000 10,000 40% 

13.  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5,700 3,060 1.49% 

14.  华信汇通集团有限公司 220,220 3,833 1.74% 

本公司于交割日取得上述股权的实质控制权。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之日，上述14家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③固定资产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认书》及《审计报告》，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公

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1,056,627,709.69元。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于交割日取得上述固定资产的实质控制权。具

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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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房产  

标的资产中需要由重工·起重集团过户至大连重工名下的房产52处。截至本公

告书签署之日，上述房产均已过户完毕。标的资产中，原重工·起重集团向大连市

国土资源和房屋局申请办理“性能热处理厂房”及“化学热处理厂房”的房地产权

证时的面积分别为6,100.50平米及2,030.00平米。2011年8月5日，上述两项房产实

际取得（甘有限）2011801103号及（甘有限）2011801102号房地产权证时面积确

定为6,065.10平方米及2,747.35平方米。截至本公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两项房地产

权证均已过户至大连重工名下。 

B）车辆  

标的资产中需要由重工•起重集团转让至大连重工名下的车辆61台。截至本公

告书签署之日，37台已完成机动车行驶证登记变更手续；21台已完成实物移交；3

台原评估净值合计为32.92万元（根据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众华评

报字[2011]第33号）《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拟以资产认购大连华锐重工铸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车辆已通过大连产权交易所以公

开拍卖形式转让，转让价值合计为49.88万元，上述转让价款包含在标的资产中。 

上述以实物移交方式完成资产交割手续的21台车辆为叉车、拖板车、吊装用汽

车起重机、直臂高空作业车及挂车。上述车辆在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

理所无登记；此次资产交割期间，经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沟通，

上述车辆属于厂内作业车辆，不在厂区外行使，不属于厂外机动车，因此不在大连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的车辆过户登记范围，无需办理产权过户登记。

故对于上述21台车辆，本次资产交割采取实物移交的方式，交由上市公司大连重工

实际使用和管理。 

④在建工程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认书》及《审计报告》，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本

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26,423,040.6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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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交割日取得上述在建工程的实质控制权。  

⑤无形资产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认书》及《审计报告》，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本

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264,699,777.90元。 

本公司于交割日取得上述无形资产的实质控制权。 

标的资产中需要由重工·起重集团过户至大连重工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共14

宗。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上述土地使用权均已过户完毕。 

标的资产中需要由重工·起重集团过户至大连重工名下的专利共14项。截至本

公告书签署日，大连重工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提交关于受让上述14项专利的

申请材料。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于2011年12月6日出具《证明文件回函》，确认

已收到大连重工提交的关于受让上述14项专利的申请。 

标的资产中需要由重工·起重集团过户至大连重工名下的商标共26项。截至本

公告书签署日，大连重工已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交关于受让上述26项

商标的申请材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2011年12月9日出具《转让申请

受理通知书》，确认已收到大连重工提交的关于受让上述26项商标的申请。 

⑥长期待摊费用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认书》及《审计报告》，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本

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为3,078,399.88元。  

本公司已于交割日取得上述长期待摊费用。  

⑦递延所得税资产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认书》及《审计报告》，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本

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为79,456,668.20元。  

本公司于交割日取得上述递延所得税资产。  

2、负债交接情况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认书》及《审计报告》，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标

的资产中的负债账面价值合计3,773,766,720.16元，其中短期借款765,000,000.00

元，应付票据 996,033,250.00 元，应付账款 807,182,174.83 元，预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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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632,348.32元，应付职工薪酬30,941,760.20元，其他应付款149,624,668.78

元，长期借款30,000,000.00元，预计负债75,457,284.70元，其他非流动负债

235,895,233.33元。  

标的资产中的上述负债已于交割日移交至本公司。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利安达验字[2011]第1102号），截至2011年12月19日，大

连重工已收到重工·起重集团缴纳的新增股本人民币215,193,341.00元。截至2011

年12月19日止，大连重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9,193,341.00元，累计实收

股本429,193,341.00元。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215,193,341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尚未完成股份登记手

续。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公司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

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目前上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2011年12月19日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认

为：大连重工本次交易的实施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大连

重工已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基本

办理完毕，资产交割手续已完成，大连重工已合法取得了标的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

权，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过户工作已实质完成。 

大连重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发行的股份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证券登记，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

本等的变更登记手续，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手续等，并按

证券监管部门要求予以公告。在办理完毕上述手续后,本次交易将最终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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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

2011年12月19日出具了《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之法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的标

的资产已履行的过户交付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本次通过本次重组购买的标的资产中的主要资产已经过户或交付完毕，剩

余部分正在办理过户的资产已交由公司实际控制使用且相关收益及风险均已转移

至公司，该过程合法有效，公司已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标的资产所有权或使用

权。 

三、备查文件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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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

户完成的公告》之签字盖章页）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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